臺北市南港區舊莊國民小學教育儲蓄戶管理及使用要點
102.08.29經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    據：『教育部推動學校教育儲蓄戶實施要點』，於96年9月13日訂定，98年6月24日教育部台國(一)字第0980081259C號令修正。
2、 目    的：協助本校經濟弱勢、家庭突遭變故學生，輔導其順利就學。
3、 實施期程：自103年度起經過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後開始實施。(103.01~103.12)
4、 補助類別：

（一）急難救助金。

（二）清寒學習補助金(社團、課後才藝班)。

    （三）專案補助(校外教學、畢業旅行、畢業紀念冊)。

    （四）特殊狀況。

5、 經費來源：校友、家長、教師、社會善心人士之捐款，由學校開立專戶儲存經費，專帳管理，每年公開勸募。
6、 捐款用途與補助標準：

    （一）家庭突遭變故，致使其無法順利接受教育者補助三仟元整，其中倘若符合中低收入戶標準者五千元。

    （二）非上述家庭的學生，但需要協助方能使其順利就學或參與學校活動之特殊個案學生進行補助(實支實付)。

    （三）捐款已指定用途者，依其指定用途支用，補助符合需求的對象。

    （四）個案學生已接受其他經費補助者，不再重複補助。但其他經費補助仍無法解決其困難時，得依需要再予以補助。

    （五）依實際情況經由『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審議核發補助金額。
7、 組織： 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
	職　務
	組　織
	工作內容

	校　　長
	主任委員
	綜理教育儲蓄戶推動事宜。

	輔導主任
	副主任委員
	督導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之運作

	資料組長
	執行祕書
	1.執行教育儲蓄戶各項工作事宜。

2.依教育儲蓄戶委員會決議辦理相關事宜。

3.協助處理個案學生申請補助。

	教務主任
	委　　員
	審核通過個案補助之書面提案。

	學務主任
	委　　員
	

	總務主任
	委　　員
	

	幼兒園主任
	委　　員
	

	會計主任
	委　　員
	

	註冊組長
	委　　員
	

	衛生組長
	委　　員
	

	教師會長
	委　　員
	

	家長會長
	委　　員
	


8、 經費補助及動支程序：
（一）學校校長、教職員工、家長發現某個案學生需要協助，得提出補助的申請表（如附件一）。
    （二）上述個案學生，經學校教育儲蓄專戶管理小組審核後，上網公告募款。

    （三）同一事故以提報一次為限。

（四）收支納入學校會計程序管理，定期公布財務報表，並得透過學校網頁及教育部建置的網站公佈，以昭公信。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備，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市南港區舊莊國民小學教育儲蓄戶救助金申請表

	班級
	
	學生
	
	導師
	

	家長
	
	關係
	
	聯絡電話
	

	住址
	

	是否已申請其他救助？□有。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
                    □否。

是否有申請過本校教育儲蓄戶救助金？ 
                    □否。(請填寫下列申請原因) 
                    □有。前次申請日期：               　　　　           

	申請類別
	申請原因暨家庭狀況描述

	□急難救助慰問金

□清寒學習補助金              
□專案補助：                  
□特殊狀況
	

	申請補助金額：

	填表申請人：
	填表時間
	年    月    日

	教育儲蓄專戶小組評估結果

	       經會議核定補助金額：新台幣（                         ）元整。


承辦人：            出納組：            會計主任：           校長：

    輔導主任：          總務主任：  

附件二

臺北市舊莊國民小學收據第一聯捐款人收執社會局許可文號：北市？

No.100001
                                寶       號
茲收到  胡○宜                女士、先生 捐贈本校教育儲蓄專戶
                                君

捐贈款：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特此申謝
                                臺北市舊莊國民小學

                                 校    長  

                                       會    計  
          經 手 人(出納) 

 
          承辦人：


    中華民國  102  年    月    日

	


臺北市舊莊國民小學收據存根（第二聯學校收執）社會局許可文號：？

No.100001

                                寶       號
茲收到  胡○宜                女士、先生捐贈本校教育儲蓄專戶
                                君

捐贈款：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特此申謝
                                臺北市舊莊國民小學
                                    校    長  

                                    會    計  
                                    經 手 人(出納)  
                                    承辦人


中華民國  102  年    月    日


















依據所得稅法第17、36條，凡對教育機構之捐款，公司行號准以費用列支，個人准於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列舉扣除。





 敬謝








依據所得稅法第17、36條，凡對教育機構之捐款，公司行號准以費用列支，個人准於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列舉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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